
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电子卖场

商品价格动态监测规则

第一条 为规范电子卖场上架商品价格，加强商品价格

动态监测及信用考评，根据电子卖场运营管理相关制度，结

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各级电子卖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商品价格的日

常抽检工作，并根据系统预警功能对已上架的商品进行监督

管理，对出现以下情形的商品，在系统标明下架原因并将该

商品下架：

（一）电子卖场商品价格高于参考价格 100%及以上的；

（二）采购人、其他供应商投诉，经核实商品价格确实

偏高的；

（三）多次被巡检到违规商品且未按时整改处理的供应

商店铺内所有商品将被列为重点巡检对象，进行不定期抽

检。

第三条 各级电子卖场运营管理机构应根据价格监测报

告，及时发布整改通知，要求供应商按时整改。

（一）品目范围：根据电子卖场商品上架情况随机抽取；



（二）商品有效价格来源链接录入不满足 3 个的；

（三）监测对象：自治区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上架的商品；

（四）监测比价对标网站：3 个主流电商平台和 29 个政

府采购电子卖场平台；

（五）监测方法：监测范围内相同商品（同品目、同品

牌、同型号）；

（六）参考价算法：采用四分位数平均价格法，根据电

子卖场商品上架情况适时调整。

第四条 各级电子卖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对出现以下行为

的供应商应根据相关规定进行扣分处理：

（一）价格畸高畸低或价格发生变动未及时更新维护的

记失信 1 次，扣 1 分；

（二）价格高于其厂商官方网站同期对外公布的价格,

或高于其自有电商平台同期销售价格及国内主流的大型网

购商城、门店商场的含税平均价的记失信 1 次，扣 1 分；

（三）供应商未依照入围时承诺书中的相关折扣率提供

服务的记失信 1 次，扣 1 分；

（四）商品价格监测出偏高被通报后未按要求整改的记

失信 1 次，扣 5 分；

（五）哄抬、操纵政府采购报价,或政府采购价格(包括

产品及其配件、试剂、耗材等价格)明显高于同期相同商品

市场平均价的记失信 1 次，扣 1 分。



第五条 各级电子卖场运营管理机构应对出现以下情形

的供应商应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，同时上报同级财政部

门：

1.一个自然年度内,供应商累计所扣分值未达到 20 分，

责令改正；

2.一个自然年度内,供应商累计所扣分值达到 20分以上

时,将暂停其在电子卖场实施采购活动 3个月,并通过电子卖

场信息公开栏目曝光其违规行为,同时计入供应商诚信库;

3.一个自然年度内,供应商累计所扣分值达到 40 分时,

将暂停其在电子卖场实施采购活动 6 个月,并通过电子卖场

信息公开栏目曝光其违规行为,同时计入供应商诚信库;

4.一个自然年度内,供应商累计所扣分值达到 60分及以

上时,将终止其入驻协议,并通过电子卖场信息公开栏目曝

光其违规行为,同时上报同级财政部门列入政府采购失信名

单并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。

供应商扣分分值为累加计算，信用考评记分周期为 1 个

自然年，初始分为 100 分(最高分)，实行累积记分制，每个

记分都要记入信用档案。一个记分周期期满后,当年累积记

分分值不转入下一个记分周期，下一自然年信用考评自动恢

复为 100 分 (最高分)。

第六条 供应商对违规处理有异议的，可自收到电子卖

场违规处理通知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向发出违规处理通知的

电子卖场运营管理机构提起申诉。电子卖场运营管理机构应



当自收到申诉材料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依法对供应商提起的

申诉予以核实，对确有错误计入扣分处理记录的予以撤销，

并发布违规行为更正公告。供应商在 3 个工作日内未申诉或

者申诉无效的，扣分记录予以生效。

第七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